附件2：
基本申报条件

一、创业小镇
创业小镇以镇（街道、乡）为基本实施单元，可以镇（街道、乡）或委托运营单位（企业或社会组织）为申报主体，在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创业氛围浓厚、创业主体活跃、创业特色突出、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
[bookmark: _GoBack]（1）区域内创业实体不低于100户，且创业实体注册或经营地相对集中。
（2）创业实体年增长率不低于10％。
（3）区域内创业实体创业成功率不低于70％。
（4）主导特色产业经营主体占小镇经营主体的25％以上。
（5）带动就业不低于1：5人。
（6）单独或签约合作设立有创业种子资金或投资基金，额度不低于200万元。
（7）组建不少于5人的运营团队，团队成员须有必备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
（8）组建不少于30人的创业指导专家团队，每年开展创业指导服务活动不少于4次。
（7）创业服务率达到90％以上。
（8）创业环境满意度达到85％以上。
二、创业街区
创业街区原则上为城市建成区内街区，街区可由一条或多条街组合，可以所在地街道（镇）、县（市、区）政府或委托运营单位（企业或社会组织）为申报主体，在街区范围内创业氛围浓厚、创业主体活跃、创业特色突出、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
（1）入驻实体不低于100户，且创业实体注册或经营地相对集中。
（2）创业实体年增长率不低于10％。
（3）区域内创业实体创业成功率不低于70％。
（4）主导特色产业经营主体占街区经营主体的25％以上。
（5）带动就业不低于1：5人。
（6）单独或签约合作设立有创业种子资金或投资基金，额度不低于200万元。
（7）组建不少于5人的运营团队，团队成员须有必备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
（8）组建不少于30人的创业指导专家团队，每年开展创业指导服务活动不少于4次。
（9）创业服务率达到90％以上。
（10）创业环境满意度达到85％以上。
三、创业社区
创业社区以社区为基本实施单位，可以社区、所在镇（街道）或委托运营单位（企业或社会组织）为申报单位，在社区管辖范围内创业主体较多、创业服务较优、创业氛围较浓、创业带动就业成效较明显。
（1）创业主体不低于40户，且创业实体注册或经营地相对集中，带动就业不低于1：3人。
（2）创业实体年增长率不低于10％。
（3）区域内创业实体创业成功率不低于65％。
（4）有不少于5人的运营管理及服务团队。
（5）配备3名以上创业指导专家。
（6）创业服务率达到90％以上。
（7）创业环境满意度达到80％以上。
四、创业村落
申报主体原则上需在农村，可以是一个村民小组范围内，也可以是一个行政村或在多个村民小组范围内，以村民委员会、所在乡（镇、街道）或委托运营单位（企业或社会组织）为申报单位，在村落范围内创业富民成效较好、创业服务较优、创业氛围较浓、创业带动就业成效较明显。
（1）创业主体不低于10户，且创业实体注册或经营地相对集中，带动就业不低于1：3人。
（2）创业实体年增长率不低于10％。
（3）区域内创业实体创业成功率不低于60％。
（4）有不少于5人的运营管理及服务团队。
（5）配备3名以上创业指导专家。
（6）创业服务率达到90％以上。
（7）创业环境满意度达到80％以上。
五、创业孵化园
每年从创业小镇、街区、社区、村落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支持建设的各类省级创业孵化载体中，评选认定省级创业孵化园，申报省级创业孵化园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1）入驻实体不低于100户。
（2）带动就业不低于1：10人。
（3）创业实体年增长率不低于10％。
（4）园区内创业实体创业成功率不低于70％。
（5）单独或签约合作设立有创业种子资金或投资基金，额度不低于300万元。
（6）组建不少于5人的运营团队，团队成员须有必备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
（7）组建不少于50人的创业指导专家团队，每年开展创业指导服务活动不少于12次。
（8）创业服务率达到100％以上。
（9）创业环境满意度达到90％以上。
（10）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边境、民族地区、国家和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创业孵化园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000平方米），其中，创业场地（空间）不少于60％。用于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孵化场地（空间）不低于总面积的30％。
（11）有一定的创业孵化场所，孵化场所利用率不低于90％，孵化成功率不低于60％。
（12）租赁场地建设园区的，须有5年及以上有效租期。
